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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城鑫服饰有限公司新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14 号）、《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以及

《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东城鑫服饰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佛

禅环审〔2025〕11 号），广东城鑫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组织对《广东城鑫服饰有限公司新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

收。参加验收的单位有建设单位广东城鑫服饰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广东顺德

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名单附后）。 

验收组成员察看现场并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调试情况的汇报以及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关于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审阅了《广东城鑫服饰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资料，经充分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广东城鑫服饰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大富村华富北路东侧、大布路

南侧工业厂房三座八层、九层，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 23°1'55.652"N，113°2'57.651"E。

企业主要从事童装、女装泳衣、瑜伽服生产，年生产童装 375 吨、女装泳衣 6 吨、瑜

伽服 9 吨。公司租用已建厂房的八、九层，占地面积 3000 m2，建筑面积 9000 m2。从

业人员为 60 人，年工作 312 天，每天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8:00~18:00）。公司不设饭

堂和员工宿舍。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1 日取得《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东城鑫服饰有限公司新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佛禅环审〔2025〕11 号）。环评审批规模为年生产童装

375 吨、女装泳衣 6 吨、瑜伽服 9 吨，批准的设备主要为数码印花机 3 台、热转印机 2

台、车缝机 80 台、自动裁床激光机 6 台、包装机 1 台、绣花机 1 台、点胶机 4 台和电

熨烫器 6 台。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获批后开始建设，公司已完成固定污染物排污登记，取得回执（登记编号为

91440604071868659C001W，（有效期至2030年12月24日）。根据验收监测规范要求，公

司委托广东凯恩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的废气和厂界噪声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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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2026年3月12日～13日。 

（3）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1210万元，环保投资约20万元，环境保护投资占总投资比例的

1.65%，其中：噪声防治工程2万元、废水治理投资5万元、废气治理投资10万元、固体

废物治理投资3万元。 

（4）验收范围 

本次针对项目现有实际建设规模进行验收，其中包括数码印花机3台、热转印机2

台、车缝机80台、自动裁床激光机6台、包装机1台、绣花机1台、点胶机4台和电熨烫

器6台。 

二、工程变动情况 

（1）项目废气处理设施由原环评审批的“活性炭吸附”变更为“活性炭吸附+静

电油烟净化器”，调整后废气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更高，不会增加排放污染物种类，

不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2）项目调整了危废暂存间的位置，调整后对附近敏感点影响不变，不属于重大

变动。 

因此，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员工的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东鄱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入佛山水

道（汾江河）。 

（2）废气 

项目废气污染物主要为印花和热转印产生的有机废气。印花废气在车间内无组织

排放，热转印废气经“集气罩+软胶帘”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静电油烟净化器”

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3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3）噪声 

项目的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项目选用了低噪声设备，采取了基础

减震、墙体隔声等措施，合理布局车间，加强了设备保养，规范了员工的操作规程，没有在休

息时间进行高噪声生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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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 

项目废布料、废纸收集后定期交由回收商处理，员工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及时

清运。 

项目产生的废机油、含墨水和油的废抹布和手套、废墨水、废墨水桶、废活性炭

等危险废物按规范暂存于厂区内的危险废物暂存间TS001，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地面已进

行防渗处理并设置围堰，贮存场所满足防雨、防渗要求，并张贴标识。 

（5）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企业车间地面和仓库地面已做硬底化和防渗处理，对危险废物进行分类暂存，危

险废物暂存间设置围堰，地面做防渗处理；配套各种应急资源，在发生火灾和爆炸事

故等次生灾害时，可采取紧急疏散的措施；此外企业定期做好废气处理设施的检修和

维护。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本项目已按照环评和审批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设施，在项目和环保设施调试正常

运行的情况下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各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且挥发性有机物

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废气 

印花废气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热转印废气经“集气罩+软胶帘”收集后通过“活性

炭吸附+静电油烟净化器”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 35m 高排气筒 DA001 排放。 

经监测，排气筒 DA001 排放的 VOCs 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达到了《印刷行业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表 2 平版印刷Ⅱ时段排放限值；NMHC

排放浓度达到了《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1616-2022）表 1 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总 VOCs 的监控浓度达到了《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

标准》（DB44/815-2010）表 3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的无组

织排放监控点浓度达到《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6-2022）表 A.1 厂区

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监控点处 1 小时平均浓度值）及《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3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监控点处 1

小时平均浓度值）的较严值。 

（3）厂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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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范了员工的操作规程，对设备采取隔音、减震等处理设施。经监测，项目

厂界西面、南面、东面噪声值均达到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限值，项目厂界北面噪声值达到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4类标准限值，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布料、废纸和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废

布料、废纸收集后定期交由回收商进行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堆放，并由环卫部门及时

清运。 

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机油、含墨水和油的废抹布和手套、废墨水、废墨

水桶、废活性炭，皆于危险废物贮存仓内规范贮存，定期交由佛山市中科开源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收集处理；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满足防风、防雨、防渗漏要求，已设专岗进

行危险废物管理和转移记录。 

（5）污染物总量达标情况 

员工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预处理达标后排入东鄱污水处理厂，CODCr、NH3-N不分

配总量指标。 

根据核算结果，本项目VOCs实际排放量为0.492 t/a（其中有组织排放量为0.205t/a，

物质排放量为0.287t/a），环评审批总量控制指标为0.99 t/a（其中有组织排放量为

0.33t/a，物质排放量为0.66t/a），因此满足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 

六、验收结论 

根据项目验收监测和现场调查结果，项目建设过程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提

出的各项环保措施，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各项污染物验收监测结果达标，

总量控制指标符合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要求，验收组一致同意项目

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在项目投入运行后需要做好环保设施的维护，定期委托第三方按照环境影响报告

表相关要求进行监测。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包括建设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工作人员，具体名单见签到表。 






